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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“健康宝贝
行动”实施方案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驻灌部省市属单位：

《灌南县“健康宝贝行动”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4年9月17日

灌南县“健康宝贝行动”实施方案
为深入贯彻党的“十八大”关于完善生育政策、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精神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立学立行要求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在全县开展以“优孕优生优育”为主体内容的“健康宝贝行动”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原则

按照“政府统筹安排，部门资源整合，婚孕检一站式，孕产期保健、新生儿疾病筛查及婴幼儿早教服务一条龙”的模式，推进“健康宝贝行动”，建立健全“优孕、优生、优育”全程服务平台，努力减少出生缺陷发生风险，促进家庭幸福、社会和谐。
（一）坚持预防为主。坚持以计划怀孕夫妇为主要服务对象，把出生缺陷干预关口前移，落实优孕优生健康教育、婚孕前检查、产前筛查诊断和新生儿疾病诊治等干预措施，有效减少出生缺陷发生。
（二）坚持科学指导。建立健全绿色通道，强化专业培训，充分发挥专家作用，科学普及出生缺陷预防知识、育儿知识，规范咨询指导、风险评估和诊疗服务。
（三）坚持以人为本。按照自愿、知情、免费、保密的要求，保障群众合法权益，减少群众负担，力求群众满意。
（四）坚持统筹推进。动员社会力量，精心策划、稳步实施。充分发挥计生、卫生、民政、教育等部门优势，分类负责，共同推进。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实施“健康宝贝行动”，优孕优生优育工作体系建立健全，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<7‰；优孕优生科学知识知晓率90%以上，其中，对生育病残儿、失独夫妇等再生育优生指导率100%；免费婚前健康检查率75%以上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90%以上；孕产妇健康服务率95%以上；高危人群、特殊人群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率85%以上；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听力筛查率95%以上。

三、实施内容

“健康宝贝行动”重点是整合拓展优生促进工程等公共服务项目，建立健全优孕优生优育平台，为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全程服务。主要包括：通过整合婚前孕前健康检查项目资源，健全“优孕信息指导平台”；通过拓展孕产期保健、产前诊断与筛查、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公共服务项目，完善“优生公共项目平台”，通过组织推进婴幼儿健康管理、早期教育工作，建立“优育公共服务平台”。

（一）整合婚、孕前检查一站式服务资源。积极整合县民政、卫生、计生等部门相关职能，成立婚、孕前检查项目工作机构，完善项目流程、规范和制度。重点是将婚检、孕检项目充分融合，全面推行婚、孕前检查“一站式”，即：实现群众采血一次性、检验项目不重复、检查质量一标准、评估报告一张单、重点人群服务一对一、信息系统一个库。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16项医学检查、5项基本服务进行婚、孕前健康检查。对于初步评估为高风险人群的，发放合作转诊绿色通道联系卡，进一步落实咨询指导、风险评估和检查诊治服务。
（二）建立优孕健康信息指导平台。建立婚孕前健康教育与孕前风险评估指导信息系统，借助互联网、手机等现代化网络，建成集多媒介、个性化、权威性于一体的智能化孕前优孕指导平台。具体内容：在县计生指导站建立实体型“优孕吧”，设立宣传展示平台，安排专人负责宣传培训；免费发放优孕礼包（包含优孕卡、优惠卡、转诊绿色通道联系卡及宣传品、药具、保健品等），计划怀孕夫妇凭会员优孕卡登录互联网、手机等媒体，获得个性化的孕前指导；通过优孕口袋书、沙盘模拟优孕棋等优孕礼包，实现体验式孕前自我风险评估。优孕卡、优惠卡在符合政策再生育人群中先行试行。
（三）拓展符合政策再生育人群孕产期健康服务。一是扩大免费增补叶酸人群。免费为农村准备怀孕前三个月和已怀孕三个月内的孕妇增补叶酸，同时把城镇符合政策再生育人群纳入免费增补叶酸范围。二是探索建立“孕事吧”——智能孕期保健系统。为符合条件再生育怀孕人群免费发放“孕事卡”，凭会员“孕事卡”登录互联网、手机等媒体，获得全方位、全过程、个性化的孕期保健智能指导。三是组织开展“一对一”服务。对经过再生育技术服务和指导后怀孕的对象，在《江苏省孕产期保健手册》上加盖“符合政策再生育专用章”，计生部门联合妇幼保健机构在孕期保健、产前筛查及计生随访服务等方面，落实个性化服务；对生育遗传性疾病病残儿经医学鉴定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妇，由计生部门安排到市妇幼保健院免费享受叶酸检测、耳聋和苯丙酮尿症筛查等服务。
（四）深化产前筛查诊断、新生儿疾病筛查诊治等服务项目。一是强化产前筛查诊断服务。重点对唐氏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畸形进行筛查。筛查出子代具有出生缺陷高风险人群再进行产前诊断，做到遗传性疾病早发现、早干预。对符合再生育困难家庭的产前筛查、诊断费用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助。二是完善产妇住院分娩政策。农村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标准为每人500元，其余部分由新农合基金按规定给予补助。对城镇再生育的困难家庭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。三是开展新生儿疾病和听力筛查。全面开展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、苯丙酮尿症、先天性听力障碍等筛查服务，对筛查出的阳性病人及时做好治疗及跟踪随访。符合再生育政策新生儿筛查项目免费。具体补助标准、免费方式、结算办法等另行制定。

（五）探索建立优育公共服务平台。完善“政府主导、宣传引导、部门督导、社区辅导、家长参与”的婴幼儿健康促进工作机制，扎实开展婴幼儿健康管理、早期教育工作。一方面规范落实儿童健康管理。积极推进0—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，免费建立《0—6岁儿童保健手册》，系统规范地开展新生儿家庭访视、新生儿满月健康管理、婴幼儿健康管理及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，对发现问题的儿童及时分析原因并给出指导或者转诊建议，对再生育困难计生家庭给予特别关注，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。一方面扎实开展儿童早期教育。围绕婴幼儿营养保健、潜能开发、人格塑造、性格养成、心理卫生、人际交往等内容推进儿童早期教育；立足县机关幼儿园教育平台，打造县级0—3岁婴幼儿早教中心，发挥公立早教机构示范引领作用；借力社会早教机构资源，加强协作配合，开设家长早教体验培训班，努力为婴幼儿及其家长提供有效的专业指导和服务，促进婴幼儿快乐健康成长。

四、推进步骤

（一）调查摸底（9月20日前完成）。开展新婚夫妇、符合政策再生育夫妇和出生缺陷高危人群基线调查，完善婚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数据库；研究制定扶助救助等政策制度，确立经费结算方式、服务流程，调整转诊绿色通道机构、健全“健康宝贝行动”技术专家组，制作优孕卡、孕事卡、优惠卡、转诊卡。

（二）宣传发动（9月21日-10月20日）。制作折页、海报、“健康宝贝行动”工作手册、致计划怀孕夫妇“一封信”等宣传品，力求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家庭；制作宣教片、动画片在电视台和婚姻登记点、卫生计生服务机构定期或滚动播放；在广播、电视台开设专题讲座和知识问答，在电视黄金时段做滚动式“健康宝贝行动”公益字幕广告，邀请专家举办“健康宝贝行动”优孕优生优育专题讲座等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（10月21日-12月31日）。召开推进会，进一步完善“健康宝贝行动”实施细则。11月底前，优孕优生优育平台建设基本到位并规范运行。年底前，总结试点经验和主要做法，完善各项政策制度、服务规范和运行流程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建立组织机构。县成立“健康宝贝行动”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健全宣传教育、综合协调、技术指导等工作小组职能，制定出台具体操作流程、实施规范和工作制度。及时调整转诊合作机构和孕前咨询指导、风险评估、质控专家组，坚持在专家指导下开展工作，力求做到组织有序、质量至上、群众满意。
（二）落实各级职责。各乡镇政府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“健康宝贝行动”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任务落实；卫生、计生部门负责牵头协调、制定实施办法，并组织推进妇幼健康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项目；财政部门负责安排相关经费，并加强经费管理和监督；民政部门负责提供婚姻登记信息并配合开展宣传咨询服务；教育部门负责0-3岁早期发展规划制定、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等；残联、妇联等单位按职责做好先天残疾儿童康复、儿童健康教育等工作，共同推进“健康宝贝行动”。

（三）提升能力水平。加大“健康宝贝行动”的宣传教育、优生咨询、设备投入等经费保障力度。强化技术培训，提升技术人员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，为群众提供标准化、规范化的宣传倡导、优生咨询、孕前检查、孕产期保健、产前筛查诊断等服务，不断提高群众满意率。
（四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将“健康宝贝行动”纳入民生实事项目。制定专项督导方案，定期开展项目实施、资金到位、质量管理等督导检查通报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确保“健康宝贝行动”顺利实施，各项实施内容按序时推进，切实减少出生缺陷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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